
带薪年休假是劳动者休息

权的体现， 但是实际休假的时

间由谁说了算呢？

实践中常见的一种观点认

为： 劳动者休带薪年休假的具

体时间是需要经过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双方协商一致的。

从相关法律规定来看， 我

们认为这种观点并不正确。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第五条规定 ： “单位根据生

产、 工作的具体情况， 并考虑

职工本人意愿， 统筹安排职工

年休假。 年休假在 1 个年度内

可以集中安排， 也可以分段安

排， 一般不跨年度安排。 单位

因生产、 工作特点确有必要跨

年度安排职工年休假的， 可以

跨 1 个年度安排。”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

施办法》 第九条规定： “用人

单位根据生产、 工作的具体情

况， 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 统

筹安排年休假。 用人单位确因

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年休假

或者跨 1 个年度安排年休假

的， 应征得职工本人同意。”

从上述规定我们可以看

出， 安排带薪年休假的主体是

“单位”。 在不涉及跨年度安排

带薪年休假的情况下， 用人单

位安排劳动者休带薪年休假是

不需要征得劳动者本人同意

的， 且安排带薪年休假主要根

据的是用人单位的生产、 工作

的具体情况。

举例来说： 如果劳动者可

享受的当年度法定带薪年休假

为 15 天， 那么用人单位可以

在该年度中一次性安排其连续

休完， 也可以分多次安排。

当然， 在生产经营情况允

许的前提下， 用人单位也应考

虑劳动者本身的意愿。 例如劳

动者想在 6 月份利用带薪年休

假出去旅游， 此时正逢用人单

位业务淡季， 单位同意了这样

的休假安排。 但如果 6 月正是

用人单位业务繁忙的时候， 单

位完全可以不同意劳动者在 6

月休带薪年休假。

那么， 什么情况下用人单

位安排劳动者休带薪年休假必

须征得劳动者同意呢？ 根据上

述规定， 只有用人单位在跨 1

个年度安排劳动者休带薪年休

假时 ， 才应征得劳动者的同

意。

举例来说， 劳动者可享受

的 2022 年度法定带薪年休假

天数为 15 天， 但其截至 2022

年 12 月还有 10 天带薪年休假

未休， 且因用人单位正处业务

旺季， 无法安排其在 2022 年

内休完。 如果用人单位要安排

该劳动者在 2023 年休这 10 天

原本属于 2022 年的带薪年休

假 ， 就应当征得劳动者的同

意， 不能由单位单方决定。

我们认为， 用人单位赖以

生存的根本是生产经营， 劳动

者有休带薪年休假的权利， 但

应当遵循现有的带薪年休假规

则， 不能影响用人单位的正常

生产经营。

从劳资关系的角度来看，

用人单位在安排劳动者休带薪

年休假时， 如果尽量满足劳动

者的意愿 ， 与劳动者达成一

致， 这当然更有利于劳动关系

的和谐。

我们认为， 在用人单位遵

循现有规则于本年度内安排劳

动者休带薪年休假的情况下，

不是必须征得劳动者的同意，

当然， 单位可以事先和劳动者

就此沟通协商， 也应当将相关

安排及时通知劳动者。

带薪年休假由谁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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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之间因为恋爱而发生

财物上的往来以及在分手后因

财物上的往来而发生返还纠纷

是一种常见的民事纠纷。 这种

以前常被称为 “家务事” 的纠

纷 ， 还真的是不好判断和处

理。

恋爱分手后财物纠纷从法

律性质角度来看 ， 通常有彩

礼、 赠与、 借贷以及不当得利

这四种情形。

当然， 以不当得利为由主

张返还财物的比较少见， 更多

的是认为给付的金钱及物品为

彩礼、 赠与或者借贷。

在恋爱分手请求返还财物

的纠纷中， 当事人一般都是首

先主张其给付给对方的是彩礼

或者借贷， 因为一旦被认定为

彩礼或者借贷， 其返还问题就

不难解决。

在不能认定为彩礼或者借

贷的情况下， 给付的一方往往

就退而求其次， 希望认定为赠

与再要求返还。 但是对于恋爱

期间赠与的返还问题， 无论在

法律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有不

同的认识和处理。

笔者认为， 恋爱期间的赠

与不同于一般赠与， 赠与人通

常是以结婚为目的而进行的赠

与， 尤其是其中的大额赠与，

赠与人和受赠人都应当明白是

以结婚为目的 。 一旦双方分

手， 在此之前的赠与就失去了

基础， 这种赠与应认定为法律

规定的附条件的赠与。

既然双方不能建立婚姻关

系 ， 该赠与的条件就没有成

就， 依法应当返还赠与。

其实， 生活中很多人也是

这样处理的， 尤其是接受赠与

的一方首先提出分手时， 往往

会如数返还通过恋爱取得的赠

与， 或者其中的大额赠与。

笔者认为， 彩礼在本质上

也是一种赠与， 即更加明确地

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

而对于彩礼之外的赠与，

尤其是大额财物的赠与， 也同

样是基于结婚为目的的一种赠

与， 应当参照彩礼返还的法律

规定和司法解释处理：

双方没有办理登记手续

的， 也没有较长时间同居生活

的， 接受较大金额赠与的一方

应当予以返还；

因为赠与导致赠与人生活

困难的， 接受赠与一方更应当

予以返还。

在不少地方的司法实践

中， 对于婚前赠与也是如此办

理的， 这样处理的社会效果是

比较好的。

当然， 如果是恋爱期间数

额比较小的赠与， 对于赠与方

要求返还的请求不予支持， 这

也是合情合理的。

恋爱期间的赠与与返还

彩礼在本质上

也是一种赠与， 即

更加明确地以结婚
为目的的赠与。

而对于彩礼之
外的赠与， 尤其是

大额财物的赠与 ，

也同样是基于结婚
为目的的一种赠

与， 应当参照彩礼
返还的法律规定和

司法解释处理。

近日广州地铁发生了一起乘

客携带危险品上车致人受伤的事

件， 根据广州地铁发布的情况说

明， “11 月 25 日 19 时 30 分左

右， 一名 13 岁男孩在地铁一号

线长寿路站进入列车时踩到地板

上不明液体后滑倒， 意外受伤。

接到乘客求助信息后， 地铁车站

人员立即协助乘客进行应急处

理， 并陪同到医院就诊。 同时，

广州地铁立即启动事件调查， 公

安部门介入处理。 经初步核查，

26 岁男子李某随身携带约 100

毫升用于首饰加工的强酸性溶液

从体育西路进站， 在乘车的过程

中溶液意外渗漏至车厢地板。 李

某发现后， 未留在现场看守， 也

未告知地铁工作人员便下车自行

离开， 导致上述乘客滑倒受伤。

目前， 广州公交公安已发布案情

通报 ， 依法对李某采取强制措

施， 案件正在侦办”。

从上述情况说明可知， 李某

携带严禁携带进入公共交通工具

的强酸性溶液进入地铁， 似乎并

不是蓄意要伤人或者搞破坏， 但

是在乘车的过程中， 溶液意外渗

漏至车厢地板导致其他乘客滑倒

受伤。

那么， 李某的行为是否构成

犯罪？ 如果构成犯罪的话， 触犯

了刑法中的哪个罪名， 应当承担

什么样的刑事责任？ 如果不构成

犯罪， 李某又应当承担怎样的法

律责任呢？ 。

由于本案中李某违规携带进

入地铁的是危险物品———强酸性

溶液， 我们首先考虑其行为是否

构成危险物品肇事罪。

根据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

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

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 （一 ）》

第十二条的规定： “[危险物品

肇事案 （刑法第一百三十六条）]

违反爆炸性、 易燃性、 放射性、

毒害性 、 腐蚀性物品的管理规

定， 在生产、 储存、 运输、 使用

中发生重大事故， 涉嫌下列情形

之一的， 应予立案追诉：

（一） 造成死亡一人以上，

或者重伤三人以上；

（二）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

十万元以上的；

（三） 其他造成严重后果的

情形。”

从媒体报道中的相关图片可

以看出， 本次事件中， 受害男孩

穿着的衣物被腐蚀， 右腿膝盖部

位表层皮肤有灼烧痕迹， 但后果

似乎不是很严重， 应该达不到重

伤的标准。 当然， 具体伤情需要

有资质的鉴定机构作出鉴定。

如果李某的行为达不到上述

危险物品肇事罪的定罪标准， 那

么就不构成危险物品肇事罪。

其次我们想到的是过失致人

重伤罪。

根据 《刑法》 第二百三十五

条的规定： “过失伤害他人致人

重伤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

行为人的过失行为， 只有造

成他人重伤的才能构成犯罪， 造

成他人轻伤则不构成犯罪。

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没有过

失， 而是由于其无法预见的原因

导致他人重伤的 ， 属于意外事

故， 行为人不负刑事责任。

从广州警方的情况通报中可

知， 本案中李某虽然携带了严禁

携带进入公共交通工具的强酸性

溶液进入地铁， 但该强酸溶液是

其从事首饰加工工作所需， 其主

观上没有用该强酸溶液对他人造

成伤害的故意， 其行为只能定性

为过失。

如果受害男孩所受的伤害经

鉴定达不到重伤的标准， 那么本

案李某的行为也不构成过失致人

重伤罪。

那么， 如果李某的行为不构

成犯罪， 不承担刑事责任， 那对

于这次事故就可以不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吗？ 答案是否定的。

根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

三十条的规定 ： “违反国家规

定， 制造、 买卖、 储存、 运输、

邮寄、 携带、 使用、 提供、 处置

爆炸性、 毒害性、 放射性、 腐蚀

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

物质的， 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

拘留； 情节较轻的， 处五日以上

十日以下拘留。”

本案中， 李某违法携带腐蚀

性的强酸性溶液进入地铁， 在乘

车过程中溶液意外渗漏至车厢地

板。

李某发现后， 未留在现场看

守， 也未告知地铁工作人员便下

车自行离开， 导致一名小男孩乘

客滑倒并被强酸溶液腐蚀受伤的

严重后果， 应处以十日以上十五

日以下治安拘留， 同时还应对伤

者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赔

偿对方的医疗费、 被腐蚀衣物等

经济损失， 并给予一定的精神损

害赔偿。

在此笔者提醒大家， 千万不

要携带危险物品进入公共交通工

具， 否则很容易出现危害他人人

身安全的严重事件。

如确有危险物品运输需求

的， 应及时联系有相应资质的危

险品运输公司来运输。

携危险物品上地铁该担何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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